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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崇明医院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服务项目

单一来源依据

根据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(国务院第 380 号令)等有关规定要求，妥善做

好医疗废物收运处置工作，医疗废物应当至少 48 小时内完成清运以及根据公安

部发布《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路线规划指南》（GA/T 2095-2023）的有关规

定，“对长江隧道，可禁止易燃易爆、有毒气体危化品运输车辆通行，或限制易

燃易爆、有毒气体危化品运输车辆的通行时间，但宜提供合理的绕行路线”， 因

此医疗废弃物回收转运车无法跨区经长江隧桥进行转运。

医废处置需要有《上海市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》且经营类别、方式满足转运

处置，全崇明区满足条件的只有上海环境集团嘉瀛环保有限公司，故同意该项目

由上海环境集团嘉瀛环保有限公司为本项目的单一来源供应商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